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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福利金法定預算數」除以「營業收入法定預算數」之比率。又，未具營業性質之行政

院衛生署中央健保局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改制為行政機關，已無職工福利金之提撥；至行政院

勞委會勞保局將配合組織調整改制為行政機關，屆時將無職工福利金條例之適用。此外，行

政院勞委會勞保局本（101）年度職工福利金提撥 60,671 仟元，較「職工福利金條例」所訂下

限按營業收入總額之萬分之 5 為低。目前該局組織法草案已函請貴院審議，俟該局改制行政

機關後，即無職工福利金提撥之問題。 

二、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第 2 條規定，公民營事業可由其每月營業收入總額 0.05%至 0.15%、下

腳變價時 20%至 40%之比例區間內提撥職工福利金。為避免浮濫，經濟部於審查各事業年度

預算時均嚴格把關，近年並要求各事業逐年降低提撥率，如中油公司 102 年度預算編列由「

營業收入」及「下腳變價」提撥福利金之比例，已依經濟部要求依「最低限」之百分比編列

。另為加強控管，經濟部國營會於 97 年 10 月 13 日會議決議審查事業福利金預算時之限制原

則如下： 

(一)各事業提撥福利金應符合上開條例相關規定。 

(二)各事業編列年度福利金預算時，應參酌前 3 年度決算數及平均每位員工提撥福利金分配

數額；另員額精簡或增加時，福利金金額宜同步調整之。 

(三)產品屬於獨、寡占之事業，因原物料成本上漲致調升產品價格所增加之營收部分，應予

扣除，不可計入提撥福利金之計算基礎。 

(四)年度編列虧損預算之事業，其所編列福利金預算不得高於上年度預算金額。 

(五)年度決算之福利金提撥比率不得超過貴院核定當年度預算之福利金提撥比率。 

三、央行為國家銀行，職工褔利係依「職工褔利金條例」第 2 條規定辦理，每月於職工薪津內各扣

0.5%，另由營業收入按法定下限提撥 0.05%，由央行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職工褔利事宜。自

92 年度起，央行福利金提撥改為依營業收入按純益率計提，褔利金提撥數約減少 6 成。央行

人事制度係比照國家行局相關規定辦理，無一般公教人員之子女教育等津貼及優惠低利購屋

貸款等福利措施，須以所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員工福利；且央行執行外匯操作及調節貨幣信

用等均須高素質之專業人力，提撥職工福利金有助於延攬並挽留優秀人才。另中華郵政公司

職工福利金之提撥，係依「職工福利金條例」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捐

助暨組織章程」等規定辦理，該組織章程經行政院勞委會於 92 年 1 月 23 日函復同意備查。

另中華郵政公司經營業務項目中，僅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文件之部分郵件屬專

營權，其餘各類郵件及儲匯、壽險等業務均屬開放市場競爭激烈，其營收實可代表職工對企

業之貢獻程度。又，由於「職工福利金條例」係公營、民營企業均應一體適用，為經營管理

之必要費用。至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職工福利金之提撥，悉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

辦理；嗣後該條例如有修正，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將依修正規定辦理。 

（十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閒置校舍活化再利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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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50） 

王委員就閒置校舍活化再利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逐漸高齡少子女化之社會，各級學校陸續出現空餘空間，教育部業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2 日公布「校園空間多元活化實施計畫」，將學校可供作其他用途之閒置空間，辦理活化用

途如下： 

(一)幼兒教育：如幼托機構等。 

(二)社會教育機構：如社區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文物陳列室、科學教育館、童軍場所等

。 

(三)社會福利：如社區照顧中心、老人福利中心、身心障礙休閒中心等。 

(四)藝文展演或活動空間用途：如藝術工作室、藝術館、音樂館等。 

(五)課後輔導或弱勢者教育用途。 

(六)不影響教學下，體育館、游泳池等體育場地及停車場得開放民間承租。 

(七)配合教育政策或計畫設置機構，如新移民學習中心、樂齡學習中心、成人教育中心、社

區終身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偏鄉學校數位機會中心、能（資）源教育中心、教師研

習中心、特教資源中心等。 

(八)政府機關場所。 

(九)民眾活動中心。 

(十)非營利組織場所。 

二、為因應未來人口變化趨勢對學校用地之影響，內政部已於 98 年 10 月 23 日修正發布「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8 條，修正有關學校用地劃設基準，刪除現行以計畫人口為計

算基準之規定，改以推計計畫目標年之學童人數，並參照「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1 檢討學

校用地，目前已可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將無設立需求之學校用地檢討變更，以使土地資

源發揮最大效益。該部並於 98 年 11 月 23 日修正發布「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增訂學校用地之使用類別，其剩餘或閒置空間可與社區結合，以保留學校用地彈性因

應使用需要。有關放寬得平面多目標之容許使用項目包括：作社會教育機構、托兒所、幼稚

園、藝文展覽表演場所、社會福利設施、運動設施、民眾活動中心及資源回收站等。又本（

101）年 1 月 10 日該部再修正上開使用辦法第 3 條規定，放寬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共設施，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作臨時使用，使閒置或低度利用之

學校用地，可依上開規定申請作多目標使用，以發揮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效益。 

（十六）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政府機關人員編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83） 


